
项目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1. 是否任何单位都可以申报创新项目？

答：否，须先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成为创新项目实施单位

并获批后，方能进行项目申报。（注：此前申请过创新项目

的单位均为项目实施单位，无须申请）

2. 如何申请成为创新项目实施单位？

答：有申报意向且此前未申报过创新项目的单位，可向国家

留学基金委提交单位正式公函申请加入项目实施单位，公函

中应明确本校国际交流现状、创新项目构想与国际交流合作

前期基础，单位内部管理机制及项目负责部门、具体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等，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确定为项目实施单位，

并明确可申请创新项目专项类别。

3.2023 年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有哪些主要变化？

答：一是将原“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专项”和“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专项”合并为“双一流建设专项”，申报每个单位

每年可新申报项目上限如下：

“双一流”建设专项：每年可新申报不超过 2 个项目。

特色高校专项：每年可新申报不超过 1 个项目。

非高校类专项：每年可新申报不超过 1 个项目。

二是明确创新项目重点支持各单位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

学科（双一流高校）、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特色高校重

点建设学科申报项目。

三是扩大本科插班生申报范围并增加高级研究学者选派类



别。将可申报本科插班生的高校范围从此前仅限“强基计划”

试点高校（39 所）扩大到获批教育部“强基计划”试点和“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的共计 79 所高校。

四是明确执行期为 2020-2022 年度的项目，截至 2022 月 7

月 31 日前未有人员录取的项目，终止项目实施，并不得申

请继续执行；执行率过低的项目（录取人数低于立项总规模

的 30%），可进行 2022 年第二批次人员申报，但不得申请项

目继续执行；执行较好的项目，可进行 2022 年第二批次人

员申报，并可于到期后申请继续执行，并不占用当年可新申

报项目名额。

五是限定“双一流建设专项”147 所高校原则上获批执行中

项目总数不超过 15 项；“特色高校专项”项目单位原则上

获批执行中项目总数不超过 3 项；“非高校类专项”项目单

位原则上获批执行中项目总数不超过 3 项。现有执行中项目

超过可获批项目数量上限的，应自行进行项目梳理，且在执

行中项目数量达标之前，不接受其新申报项目。

4. 申报创新项目是否要求必须有校内配套经费或其他来源

经费支持？

答：否，但创新项目鼓励各单位多方筹集配套经费支持项目

落实，并优先支持有配套经费和其他经费支持的项目。

5. 创新项目是否可以申请学费资助？

答：可以。创新项目一般仅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奖学金

生活费资助，对部分国家急需专业或前沿学科的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可提供学费资助，学费资助



额度以各项目立项通知为准。对本科插班生、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学者不

提供学费资助。

6. 所申报项目的外方合作单位数量是否有限制？

答：没有限制，但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与各外方合作单位应有

一定前期合作与交流基础，并就创新项目申报协商达成一致，

原则上应签有尚在有效期内的合作协议。建议项目实施单位

聚焦拟申报项目涉及的重点领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

择优选择外方合作单位。

7. 进行项目申报时，执行已满三年申请续期执行的项目是

否占用本年度可申报项目名额？

答：满三年申请续期执行项目不占用各单位本年度可申报项

目名额。

8. 如当年本单位内部申报的项目较多，是否可以占用下一

年度可申报项目名额，进行超额申报？

答：不可以。各单位创新项目主管部门应于 2022 年 9 月底

前，组织开展创新项目内部宣传和选拔，严格按照 2023 年

创新项目实施办法要求，确定 2023 年拟向国家留学基金委

申报项目；并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 日期间，组织经单

位内部选拔推荐的项目完成网上申报工作，不得超额申报。

9. 提交项目申报后，还需要经过哪些流程才能确定是否获

批立项，项目申报单位还需要作何准备？

答：收到各单位创新项目申报后，国家留学基金委将组织材

料审核和专家评审（一般为答辩评审），确定立项资助项目。



各单位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应在提交申请后保持手机、邮件畅

通，及时查看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状态，通知项目负

责人按照要求准备答辩材料，并组织参加答辩评审工作。

10.创新项目专家评审主要考虑哪些方面？

答：评审专家主要从项目目标、必要性、可行性、创新点、

选派专业/领域/类别及收费情况、外方合作机构、项目管理、

人才回收等方面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专家评审形式一般为

答辩评审。

11.2023 年创新项目何时公布项目申报结果？

答：2023 年 1 月底前。

12.执行中项目是否可以调整立项内容？

答：原则上不可以。如有特殊情况，须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

出申请。

13.请问执行中项目年度报告和执行满三年项目总结报告有

什么具体要求？

答：执行中年度总结应于每年项目网上申请期间在线提交，

应包括项目年度申报、录取、派出情况、主要成果、典型事

例、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

执行满三年项目总结应于当年项目网上申报期间在线提交，

应对执行期间人员选派情况（申报、录取、派出人数）、回

国情况（回国人员信息及去向）、项目目标完成情况（按照

项目预期目标逐一比对）、初步留学效益及科研成果、国外

合作方对项目的评价、主要问题、未来计划等内容进行全面

梳理和总结。



14.执行中项目如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会有什么后果？

答：执行中项目必须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按时提

交年度报告，未提交年度报告的，将无法进行后续人员申请。

执行满三年项目未按要求提交项目总结的，将无法申请项目

继续资助。


